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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投资项目初步设计审批（投资类）服务指南

一、适用范围

涉及的内容：政府投资项目

服务对象：法人

二、事项审查类型

前审后批

三、国家法律依据

政府投资条例 国务院 2019-07-01

第九条

第一款 政府采取直接投资方式、资本金注入方式投资的项目（以下统称政府投资项

目），项目单位应当编制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按照政府投资管理权限

和规定的程序，报投资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审批。

第二款 项目单位应当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的前期工作，保证前期工作的深度达到规定的

要求，并对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以及依法应当附具的其他文件的真实性

负责。

第十条

第一款 除涉及国家秘密的项目外，投资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通过投资项目在

线审批监管平台（以下简称在线平台），使用在线平台生成的项目代码办理政府投资项目审

批手续。

第十一条

第一款 投资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相关领域

专项规划、产业政策等，从下列方面对政府投资项目进行审查，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三） 初步设计及其提出的投资概算是否符合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以及国家有关标准

和规范的要求

（四）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审查的其他事项

第二款 投资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对政府投资项目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通知项

目单位并说明理由。

第三款 对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公众利益有重大影响或者投资规模较大的政府投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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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投资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在中介服务机构评估、公众参与、专家评议、风险

评估的基础上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第十二条

第一款 经投资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核定的投资概算是控制政府投资项目总投

资的依据。

第二款 初步设计提出的投资概算超过经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提出的投资估算 10%

的，项目单位应当向投资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投资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

可以要求项目单位重新报送可行性研究报告。

四、省级法律依据

1.《浙江省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363 号）第十二条等. 2.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浙江省投资项目行政审批等事项目录的通知》

（浙政办发〔2018〕1号）附表

五、市级法律依据

六、县级规定

七、受理机构

嘉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八、决定机构

嘉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九、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十、受理条件

政府投资项目已经取得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

十一、禁止性要求

无禁止性要求

十二、申请材料目录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必要性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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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描述 注

项目规划设计条件或相关专业规划
系统自动获取，如数据

不全则需申请者提交
必要

水利、交通项目需要省级行业主管部门的审查意见
系统自动获取，如数据

不全则需申请者提交
必要

建设项目用地（用海）预审意见（单独选址的项目

出具，国土资源部们明确可以不进行用地预审的项

目除外）

系统自动获取，如数据

不全则需申请者提交
非必要

所需的资金来源支持文件 电子 必要

申请文件 电子 必要

初步设计报告（报批稿） 电子 必要

十三、申请接收

申请方式：网上申请,现场窗口申请,邮寄申请

办理地点: 嘉兴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凌公塘路 1683 号）;

十四、对外公布的办理程序描述

政府投资项目初步设计审批办理流程

环

节

办

理

时

限

办理人

员
审批标准 办理结果

申

请
申请人在浙江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并选择结果送达方式。

受

理

1

个

工

作

日

业务处

室经办

人

收到申请材料后，在 1个工作日内

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

1、申请材料不齐全的，应当当

场告知申请人需要补充的全部

材料。2、申请材料内容不符合

审批要求的，应当一次性告知

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

容。3、申请材料齐全并符合审

批要求的，应当作出受理决定，

并出具受理通知书。

审

查

10

个

工

作

日

业务处

室经办

人、处

室负责

人

1.《政府投资条例》（国务院令第

712 号）2、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

革的决定（国发〔2004〕20 号）3、

《浙江省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

（省政府令第 185 号）4、《浙江

省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省政

府令第 185 号）

1、申请人的申请材料符合法定

条件、标准，审核通过的，出

具准予核准文件。2、申请人的

申请材料不符合法定条件、标

准，审核不通过的，出具不予

核准文件。
决

定
委领导

送

达

10

个

工

业务处

室经办

人

根据申请人选择的送达方式送达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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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日

十五、办理方式

十六、办结时限

法定期限：无期限

承诺期限：10工作日

时限说明：

十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减免说明

十八、审批结果名称

初步设计批复

十九、结果送达

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送达

送达方式：当场送达,电子文件网上送达,代办员送达

二十、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属于内部行政行为，无行政相对人。

二十一、咨询途径

咨询电话：82519150

二十二、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电话：82521636 或 12345 投诉热线

网上投诉：http://zxts.zjzwfw.gov.cn

二十三、受理地点和时间

受理地点：嘉兴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凌公塘路 1683 号）

受理接待时间：工作日，夏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7：00；其它：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17：00

http://zxts.zjzwfw.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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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办理进程和结果公开查询

咨询电话：82519150

网上查询：bsjd.zjzwfw.gov.cn

二十五、办事者到办事现场次数

0 次

次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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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政府投资项目初步设计审批（投资类）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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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相关申请材料示范文本

材料空白表、示例表，请在“申请材料”中单独下载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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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常见问题解答


